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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洛阳晚报联合市工商局
12315申诉举报中心开展的“月月3·15”
维权活动如期举行，本次活动共接到消
费者申诉及咨询40余起，现场处理申诉
约20起，其中家电、预付卡消费类投诉

较为集中。
“新消法”已于 15日开始实施，工

商人员提醒，消费者从今年3月15日起
购买的商品或服务出现纠纷时适用“新
消法”。

“3·15”，维权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家电、预付卡消费类投诉较为集中，“订金”“定金”惹的麻烦也不少

□记者 刘亮 实习生 唐培
红 通讯员 费斌茂

投诉人：张先生
投诉对象：洛阳某健身俱

乐部
投诉缘由：张先生一家人

于 2010 年 8 月在洛阳某健身
俱乐部办理了3张健身卡，一
张金卡、两张皇冠卡。当时，
俱乐部承诺续卡费用每年仅
需399元。

几天前，张先生听说该俱
乐部因装修升级，续卡费用变
成每年1800元。15日，在市工
商局，张先生拨通该俱乐部的
电话后，一名负责人表示：“15
日之前续卡费用是每年1200
元，15 日之后就是每年 1800
元，每年399元是过去的了。”

除此，张先生还投诉：“他
们瑜伽课的课程和课时都比过
去宣传的一点点减少了，我觉得
这对消费者来说是一种欺骗。”

维权过程：了解情况之
后，市工商局西工分局纱东工
商所所长马建军找到该俱乐
部相关负责人。该负责人表
示：“我们每年1200元和每
年 1800 元的续卡标准是针
对普通会员的，张先生一家
人的3张卡还会按照之前的
承诺收费。我们这里会员的
类别有很多，不同类别的会
员续卡费用标准不一样。”针
对课程和课时减少的问题，
这名负责人解释：“我们每个
月的课程安排都不一样，一
个月调整一次。”

最后，该俱乐部保证会按
照之前每年399元的承诺收
取张先生的续卡费用。马建
军提醒，商家的解释工作一定
要细致，不能含糊其词，否则
就有可能涉嫌侵犯消费者权
益。另外，对于商家的承诺，
消费者最好留下书面协议，以
便维护自己的权利。

□记者 丁立 通讯员 石红军

投诉人：郭女士
投诉对象：红太阳照明有

限公司
投诉缘由：去年 12 月 18

日，郭女士在老城区洛阳金泰
成灯饰广场的红太阳照明有
限公司挑选了价值8000元的
灯具，当场交了1000元，并签
订了销售信誉单，约好等房屋
装修好再来取灯具，剩下的
7000 元提货时付清。当时，
销售信誉单上写的是“定金”，
郭女士说：“我不知道‘定金’

‘订金’的区别，也没太在意。”
此后，由于其他原因，郭女

士不想要她在红太阳照明有限
公司订的灯具了。今年1月12
日，她又去该公司挑选了价值
2600元的灯具，希望直接用之
前交的1000元钱冲抵其中一
部分费用。当时，商家拒绝了
她的这一要求，并说她之前挑
选的灯已全部到货，让她再付
7000元钱，把灯具全买走。郭
女士说：“我认为这是强制消

费，得讨个说法。”
维权过程：15日，洛阳晚

报记者随工商人员和郭女士来
到红太阳照明有限公司。该公
司的经理说，老板正在广州开
订货会，要等其回来后才能和
郭女士协商解决此事。这名经
理强调，这笔交易牵扯时间太
长，郭女士当时交了定金，既然
是定金，双方都得为现在的结
果负责。而且，如果郭女士按
时来提取灯具，公司的货还没
到，公司就要双倍返还定金。

经工商人员协调，这名经
理承诺：等老板回来后，公司
会在尽量维护郭女士利益的
前提下，寻求一个较好的解决
办法。

工商人员特别提醒，定金
不等于订金，消费者在交费时
一定要问清，如果交的是定
金，一定要深思熟虑后再交。
法律规定，定金相当于保证金，
因为牵扯商家要进货，是可以
不退的；对订金，目前法律尚
无明确规定，一般可视为预付
款，还有协商退款的余地。

□记者 付璇 实习生 石梦莎 通讯员 杨
凯 石红军

投诉人：董先生
投诉对象：某品牌电视售后
投诉缘由：董先生于去年8月在老城

区一家电卖场购买了一台某品牌液晶电
视，花费2000多元。一个星期后，他打开
电视却发现画面出现放射性花纹，影响正
常观看。董先生称，安装时家里没信号，
相关人员当时并未给其试机。发现问题
后，董先生曾与该家电卖场联系，相关人
员到场检查后，称此事究竟是电视质量问
题还是人为原因造成较难区分，双方几次
都没协商成。

维权过程：15日，洛阳晚报记者跟随

工商人员来到该家电卖场。该卖场相关
负责人称，最初安装时董先生家没有信
号，相关人员曾用DVD机为其试机，当时
电视画面并无异样。一个星期后董先生
称电视画面出现问题，售后人员到场检查
后双方就造成此事的原因产生分歧。经
工商人员协调，该负责人同意在一星期内
为其维修，如修不好可更换新机。

工商人员提醒，根据相关规定，消费
者在购机后需要安装服务的，安装和调试
应在 7 日内完成（双方另有约定的除
外）。安装人员应在消费者在场的情况下
开箱检验、安装、调试，当面向消费者交
验，消费者和安装人员应现场签字确认并
注明日期，对购机后的安装和调试环节消
费者一定要多留心。

□记者 范瑞 实习生 刘会丽 通讯员 张
锦 费斌茂

投诉人：赵女士
投诉对象：蒙娜丽莎婚纱摄影店
投诉缘由：去年10月6日，赵女士的

儿子在蒙娜丽莎婚纱摄影店选中一套标
价2388元的婚纱照套餐，并支付300元的
定金。由于当时的天气条件不适合外景
拍摄，赵女士的儿子与店方约定今年春天
拍摄。

今年，赵女士的儿子与女友感情出现
问题，无法拍摄婚纱照。赵女士想将当时
付的定金拿回，但遭到店方拒绝。

店方认为，当时双方签订的合同中第
一条明确指出：“定金既经缴付，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退还。”按照合同约定，他们不

能为赵女士退款。为了挽回赵女士的损
失，店方表示，赵女士可将300 元定金转
成其他套餐，如写真、全家福等来消费，赵
女士对此并不接受。

维权过程：15日11时，洛阳晚报记
者跟随市工商局西工分局小街工商所的
工作人员和赵女士来到蒙娜丽莎婚纱摄
影店，经与店方相关负责人王女士协商，
店方最终同意退还赵女士的儿子已付的
300元定金。

工商人员提醒，在与商家签合同前，
合同中使用的是“订金”还是“定金”，消费
者一定要看清楚、辨仔细。依据合同法规
定，定金不退是有法可依的。需要注意的
是，定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
20%，如果商家强制要求多交定金，消费
者可拒绝。

事件三

“定金”“订金”分不清，
一字不同差别大

说好的费用，
店面升级也要跟着涨？

电视“受伤”，责任划分成难题

事件四

事件二

婚纱照不拍了，想退定金不容易事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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